
 - 1 - 

证券代码：000958   证券简称：电投产融  公告编号：2024-063 

 

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国家电投大连市花园口Ⅱ海上 

风电项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4年11月22日，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（简称公司）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《关于投资国家电投大连市花园口Ⅱ海上风电项目的议

案》，有关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庄河东方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注册

成立，注册资本20,000万元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国家电投

大连市花园口Ⅱ海上风电项目于2023年11月10日取得大连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意见，拟于近期开工建设，

项目总投资218,089万元。 

2024年11月22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该投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上述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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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

庄河东方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国家电投大连

市花园口Ⅱ海上风电项目，项目位于辽宁省大连庄河市，

装机容量180MW，本工程静态投资214,499万元（不含送

出），单位静态投资11,917元/kW，动态投资217,375万元

（不含送出），单位动态投资12,076元/kW。项目综合电价

0.35487元/千瓦时（含税），年利用小时数2,804.4小时，项

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（税后）5.07%，资本金财务内部收

益率7.06%，项目投资回收期（税后）14.59年，项目拟于近

期开工建设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目的 

该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发展要求，符合地方

能源政策和发展规划要求，是公司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产业

的积极措施，将明显增加公司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 

项目总投资的20%为资本金，其余银行贷款。 

（三）存在的风险 

该项目需征用海域，在海域征用方面有一定风险。公

司将积极与当地政府落实用海事宜，确保工程按期完工。 

军事审批是海上风电建设的正常流程，但军事协调难

度大、周期长，可能影响项目审批进度。公司将加快军事

协调，尽快取得军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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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项目参与现货市场后，存在电价下行风险。公

司已经从绿电交易、现货交易及辅助服务等角度充分考虑

电价风险，下一步将提前谋划海上风电项目市场营销工作，

提升海上风电营销能力。 

（四）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该项目将显著增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成为公司未来

新的经济增长点。考虑到项目建设所需时间因素，预计对

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，对公司后续

年度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投资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  

2024年11月23日          


